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

YBLXD04-08-12、YBLXD05-04-01-02等地块用地性质及指标

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一项目概况



近年来，国家及海南省政府高度重视住房保障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各地

加快安居房建设，以解决常住居民和各类引进人才住房问题。

三亚市作为海南省六个市县安居型商品住房建设试点之一，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安居房建设

作为改善民生、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任务，为建立健全三亚市住房保障体系，在“十四五”期间明

确了安居房建设计划。

为了进一步确保安居房建设，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本项目涉及《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编及整合）》中心城区的YBLXD04-08-12、YBLXD05-04-02、YBLXD05-04-01-01、

YBLXD05-04-01-02四个地块用地性质及指标修改。

（一）项目背景

一、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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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位条件

一、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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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状分析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周边临近海榆东线铁路、鹿城大道、落笔洞路，交通条件较好。

东临海垦桃花源，西近君合君泰，北靠维也纳国际酒店，周边已形成初具规模的居住条件。

海垦桃花源

君合君泰

鹿城大道

海榆东线铁路

落笔洞路

海垦桃花源维也纳国际酒店

君合君泰
海垦桃花源

本项目

南新安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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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周边分析图



（三）现状分析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内现状地势平坦，目前为三亚公交集团荔枝沟保养场。

现状建筑层数以一层为主，且多为临时板房，土地利用效率粗放。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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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内现状分析图



（四）规划解读

一、项目概况

通过叠加《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项目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

（城镇集中建设区）内，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图  例

城镇集中建设区

论证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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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解读

一、项目概况

结合2019年批复《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以及2023年局部地块规划调整：本项目处于中心

城区的自由贸易与城市服务核心的辐射区域，规划集中设置商业、居住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现状已形成初具规

模的居住组团。本项目在现行控规中的规划情况如下:

图  例

商业用地 论证范围线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YBLXD05-04-01-02

YBLXD05-04-02

YBLXD04-08-12

YBLXD05-04-01-01

现行控规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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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改必要性内容



（一）修改依据

二、修改必要性和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19年修订）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019年修正） ；

3、《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 2018年修正） ；

4、《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号）；

5、《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 12号）

6、《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规〔2012〕22号）；

7、《海南省安居房建设技术标准》（DBJ46-062-2022）

8、《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7号）；

9、《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定（试行） 》（琼自然资函 〔2021〕 1301 ）; 

10、《海南省8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数据库标准（试行） 》（琼自然资函 〔2021〕 1301 ）;

11、《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办法（试行） 》（琼自然资规〔2022〕 3号）；

12、《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13、《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 》 ；

14、《三亚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建筑分册） 》（ 2023年7月修编）；

15、《海南省城镇园林绿化条例》；

16、国家、省、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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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改依据

二、修改必要性和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

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 ，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2、《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年修正）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編制机关方可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因城市、镇、乡、旅游度假区、产业园区等总体规划发生变化需要修改的；

（二）实施国家、省重点工程需要修改的；

（三）实施市、县、自治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需要修改的。

第六十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

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3、《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

（三）严格界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条件。规划调整应当以保障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为前提，不得违反市县

总体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底线和生态环境、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安全等强制性要求。因上位规划发生变化，

或者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市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等民生工程，以及其他经评估确需调整的情形，方可开

展规划调整工作。

（四）严格规范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程序。将规划调整分为重大调整、一般调整和技术修正。重大调整是指其他用途用地

调整为经营性用地、经营性用地之间调整，包括调整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严格限制规划重大调整，对确需调

整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采取听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形成专题

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规划，应当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按法定程序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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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改依据

二、修改必要性和依据

4、《关于印发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琼自然资规〔2022〕3号）

第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应当符合《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分为重大调整、一般调整。对规划成果表达错误和信息误差进行勘误属于技术修正。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

（二）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
质的（含用地性质比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第九条  重大调整应当遵守以下程序进行：

（一）组织编制机关对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提出专题报告，报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三）组织编制机关对修改方案组织审查，充分听取专家、部门、公众意见，并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依法报批。

本项目拟建设安居房，同时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属于民生项目，符合《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三点允许修改
控规的情形。

本项目涉及商业用地、居住用地的规划条件修改，属于“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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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循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规划指标的制定内容符合总体规划提出的各项要求。即:主体功能和发展定位、结构布局、空间形态以及公共资源与公共环境符合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

2、集约节约土地原则

统筹中心城区资源,合理使用土地。以城市环境为前提,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

3、控制与引导相结合

规划强调控制与引导相结合，对配套设施、道路、公共绿地等实行严格的控制规定,而对其它类土地的使用可根据土地兼容要求，保

留适当的灵活性。规划成果体现土地有偿使用和管理运作要求,达到系统、规范、简明的目的，增强可操作性。

4、统筹协调，利益均衡

综合分析规划区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从定位、空间布局、道路系统、基础设施以及环境景观等方面进行综合协调,使规划区建设与周

边区域发展有衔接。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5、适应相关政策

论证过程中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6、保持生态特征

协调处理好开发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统筹安排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实现开发建设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

7、优化景观品质

力求创造良好的天际轮廓线，优化城市景观，为民众创造一个优美的生活、交流空间环境。

（二）调整原则

二、修改必要性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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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改必要性分析

二、修改必要性和依据

落实海南自贸港政策，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住房保障体系，改善本地居民家庭和引进人才住房条件。
 《海南自由贸易港安居房建设和管理若干规定》（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106号公告）

第七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安居房项目用地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单列指标，优先安排，做到应保尽

保。鼓励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将城镇规划区、产业园区等人口聚集区域已供应的工业、仓储、商业、办公等存量非住宅建

设用地依法改变用途用于建设安居房。

 《关于完善海南自贸港住房保障体系的指导意见》（琼府办〔2022〕25号）

第三条  第七款  鼓励配建保障性住房和盘活存量住房。新建市场化商品住房项目可配建安居房、保障性租赁住房，

新建安居房项目可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公租房，具体配建比例和管理方式由市县政府确定，并纳入土地“招拍挂”条件。

鼓励开发企业利用存量商品住宅用地建设安居房，或建设、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在项目融资、商品住宅计划安

排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海南自由贸易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琼府办函〔2022〕183号）

（二十四）....实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扩面行动，推进安居型商品住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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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改必要性分析

二、修改必要性和依据

落实节约集约用地政策，保障安居房建设民生工程建设工作。

《海南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办法的通知》（琼府〔2023〕9号）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

的优先序，科学划定农业、生态、城镇等功能管控边界，实施战略留白，为长远发展预留空间，推动城镇建设发展由外延式

扩张向内涵式提升转变。

第六条  详细规划和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涉及空间利用的专项规划应体现节约集约用地理念，严

格执行建设用地使用标准。详细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所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必须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第七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控制新增建设用地，保障生活用

地，增加生态用地，加大城乡建设使用存量用地的比例，促进城乡用地效率的提高。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未解决项目地块不规整、边角地浪费等历史遗留问题，本着提高土地利用效能的原则，亟需开展用地调整工作。

三亚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住房保障工作，要求把安居房打造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标志性民生工程之
一，构建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的住房保障体系，增加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为落实住房
保障工作，本项目拟建设安居房项目，应符合集约节约用地要求，推进自贸港建设，启动本项目所在的
控制性详细规划用地性质和指标修改论证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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